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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推进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意见 

 

妇字〔2020〕4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妇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以及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更好满足妇女群众和家庭对 3 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全国妇联研究制定了推进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意见。现予印发，请结

合实际，研究制定举措，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妇联 

2020 年 10 月 21 日 

 

 

全国妇联推进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以及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推进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更好满足妇女群众和家庭对 3 岁以

下婴幼儿(以下简称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切实发挥妇联组织引领、服

务、联系妇女的职能作用，提出如下意见。 

一、坚持正确的育人方向 

按照儿童优先原则，最大限度保护婴幼儿，确保婴幼儿的安全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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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尊重个体差异，促进婴幼儿在身体发育、动

作、语言、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依据《全国家庭教育

指导大纲(修订)》0一 3 岁儿童家庭教育指导要点，从日常生活出发，逐步

培养儿童的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二、深入开展家庭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规范科学育儿服务内容，构建科学育儿指导服务体系，多形式、多渠

道面向婴幼儿家庭开展指导服务。 

1.指导婴幼儿主要照护者学习了解婴幼儿身心发展特点，掌握科学育

儿的理念和方法，深刻理解一日生活皆教育、游戏是婴幼儿学习的最佳方

式，倡导家庭运用生活化场景及材料，为婴幼儿提供敏感、适宜的回应性

照料。重点围绕科学喂养、日常养育照料、生活卫生习惯养成、丰富儿童

感知经验、关注儿童成长需求、提供正确言语示范、提高安全看护意识、

加强亲子沟通陪伴、增强户外活动锻炼、创设适宜家庭环境、发挥家庭成

员作用、做好入托入园准备等内容，为家庭提供科学规范的育儿指导服务。 

2.依托各级各类家长学校、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

点、妇女之家、儿童之家、亲子活动中心、早教基地及有托班的幼儿园等，

组织专家开展家庭教育讲座，普及家庭科学育儿理念及知识；开展一对一

咨询和入户指导，满足家庭个性化需求。积极与卫生健康、教育等部门合

作，充分发挥部门的专业资源优势和妇联的组织动员优势，将科学育儿知

识送进社区和家庭。实施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在家政服务培训中强

化对育儿嫂和月嫂的培训，为家庭提供科学育儿指导服务。搭建线上指导

服务平台，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平台账号和网上家长学校

等，开设专栏，设置专题，帮助家长学习科学育儿知识方法，解决在育儿

中遇到的营养、健康、情绪、心理、安全、照护、早期学习等问题。边远

贫困地区可通过发放宣传单和指导手册、利用广播、妇联执委入户指导等

方式普及科学育儿知识。 

3.关注农村和贫困地区家庭及婴幼儿照护的需求，总结推广“以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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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的儿童早期综合发展服务项目经

验，推进和支持有条件的村(社区)，探索利用现有场地建立和完善儿童早

期发展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亲子游戏、亲子阅读、家长课堂、入户家访、

宣传咨询等活动，为辖区内婴幼儿及家庭提供服务。 

4.借助各级家庭教育学会(研究会)、婚姻家庭研究会、护理学会、女

医师协会以及相关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力量，发动专业社会组织，开展

科学育儿指导服务内容、方法、模式、效果等研究，开发相关教材、教具、

课程，为科学育儿指导服务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发挥家庭教育专职

工作者、专家、志愿者、妇联执委、社区(村)儿童主任和“五老”作用，

建设家庭科学育儿指导服务队伍。打造以中国儿童中心为龙头，各地儿童

活动中心为基地的家庭科学育儿指导服务阵地，开展有计划、系统性的专

题培训，提升科学育儿指导队伍的服务能力和家长的科学育儿水平。 

三、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 

发挥妇联组织立足家庭、面向社区的职能优势，结合地方实际需求，

探索托幼一体化服务、推动建立社区托育服务站点、利用现有阵地提供临

时托管、推动开展家庭互助式托育服务等模式。 

5.有条件的妇联所属幼儿园、自办幼儿园要积极创造条件，严格按照

国家卫生健康委《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向下延伸开设托班，探索建立托幼一体化服务模式，

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样化托育服务。 

6.有条件的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儿童之家、儿童快乐家园、儿童早期

发展服务中心等，要通过自办托育服务站点，或购买相关社会组织服务等

方式，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

加强与社区(村)的协调联动，整合利用场地和专业资源，探索建立社区(村)

托育服务站点，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形式多样、灵活便利的托育服务。各

级妇联组织要积极整合资源，为有需求、有意愿的企事业单位开展托育服

务提供政策、人员、场地、设施支持，鼓励其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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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婴幼儿照护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家庭开展互助式托育服务。 

7.有条件的妇联组织要积极承接地方政府托育服务实事项目，加强与

当地卫生健康、教育、民政等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参与相关专题调研、政

策制定、站点建立、督导培训、评估考核等，为本地区开展托育服务积累

经验，探索有效模式。鼓励各级妇联组织所属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妇女之

家、儿童之家、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等，积极申报国家多部门联合开展

的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的地方项目，打造一批承担一

定指导功能的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 

四、参与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事业发展 

充分利用妇联组织联系服务妇女和家庭的优势，了解婴幼儿家庭的服

务需求，积极参与决策，与相关部门共同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事业健康发

展。 

8.各级妇联组织要通过日常联系走访、开展需求调查和专题研究、探

索总结实践经验等方式，了解家庭需求，形成对策建议，积极参与政府及

相关部门制定出台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目标以及政策法规体系、标准规范

体系、服务供给体系等，参与推动出台支持家庭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相关政

策措施。与相关部门共同推动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

划和部门专项规划，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妇女和家庭对婴幼

儿照护服务的需求。 

9.各级妇联组织所属院校，要通过课程设置、教材研发、师资培训、

社区指导等方式，积极参与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培训工作。

用好各级妇联组织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培训资源，依托巾帼家政协会(联

盟)，在龙头企业和基地，将婴幼儿安全照护等知识技能纳入家政服务人员

培训内容，培养具备指导、传播科学育儿知识和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的家

政服务人员。组织动员城乡妇女参与托育服务职业培训，有序引导妇女在

婴幼儿照护服务领域实现就业创业。 

10.发挥妇联组织的社会监督作用，积极参与对托育机构监督检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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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通过妇联组织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妇联界委员提出建议提案，参与

监督并推动解决婴幼儿照护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依托各级妇联信访窗口、

12338 妇女维权热线等，了解妇女及家庭反映的相关问题和诉求，及时反

馈相关部门，帮助做好维权工作，维护婴幼儿家庭合法权益，推进婴幼儿

照护服务规范、健康发展。 

 


